
关于2017年昌吉州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与

2018年自治州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说明

我州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八年来，通过不断努力完善管理

机制，已形成了科学规范的预算管理制度体系。今年，我们及时会

同昌吉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昌吉州卫计委认真编制了2018

年昌吉州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现将 2017年昌吉州社会保险基金

预算执行情况与2018年昌吉州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说明如下：

一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基本概念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建立、按规定程序审批通过、反映各项社会

保险基金收支的年度计划。

（二）编制要求

《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》规定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按险种、不

同制度和统筹地区分别编制。

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统筹层次分别是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基金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为省级统筹；城镇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

险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地级统筹；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保

险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为县级统筹。

社会保险项目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、机关事业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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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、失业保险基金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

金、工伤保险基金、生育保险基金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、城

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八项基金。

二、2018年昌吉州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

原则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坚持“统筹兼顾、收支平衡”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要与国民

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衔接，综合考虑影响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的

各种因素，全面、准确、真实、完整地反映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

入、支出和结余情况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依法建立，规范统一。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规定的社会保险项目、范围、程序、

方法和内容，分统筹层次编制。

相对独立，有机衔接。在预算体系中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单独

编报，与公共财政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对独立、有机衔接。

总体平衡，略有结余。社会保险收入预算要与国民经济发展

相适应，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相适应；在保障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支

出的基础上，从严从紧编制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，在基金累计结

余有一定支撑能力前提下，当年预算可适当动用累计结余。

专项基金，专款专用。社会保险各项基金预算严格规范收支

内容、标准和范围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挤占或挪作他用。

三、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

（一）2017年社会保险基金预计完成情况

1. 全州社会保险基金预计完成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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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情况：自治州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66.1亿元，为预算的

113%。其中，保险费收入 47亿元，财政补贴收入 13亿元，其他各

项收入6.1亿元。

支出情况：自治州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61.1亿元，为预算的

101.2%。

收支平衡情况：上年结余 42.6亿元，本年收支结余 5亿元，年

终结余47.6亿元。

注：1、因2017年失业保险单位缴费费率由1%调整为0.5%，失

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调减2250万元；因编制2017年预算时，失业

保险金提取就业资金是按 2016年预计执行累计结余编制的，而

2017年提取就业资金时，是按实际保险累计结余提取的，因此失

业保险基金预算待遇支出调增214.29万元。

2. 根据新修订的《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的规定，从

2017年 7月 28日起，女职工符合规定生育子女的，除国家规定产

假外，增加产假 60天，因此 2017年生育保险基金预算支出调增

2391万元。

2. 自治州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预计完成情况

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收支情况：

收入 6.2亿元，其中：保险费收入 2.8亿元，财政补贴收入 3亿

元，其他收入0.4亿元；

支出6.2亿元，上年结余0.56亿元，本年年终结余0.56亿元。

（二）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

1. 全州社会保险基金预算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建议安排67.1亿元，比2017年预计完

成数66.1亿元，增加1亿元，增长1.5%。其中，保险费收入49.1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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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财政补贴收入13.7亿元，其他各项收入4.3亿元。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建议安排65亿元，比2017年预计完成

数61亿元，增加4亿元，增长6.4%。

收支平衡情况：上年结余47.6亿元，本年收支结余2.1亿元，年

终结余49.7亿元。

2. 自治州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预计完成情况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建议安排53.2亿元，其中，保险费收入

12.8亿元，财政补贴收入3.8亿元，利息收入0.5亿元。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建议安排51.8亿元，其中社会保险待

遇支出19.8亿元。

收支平衡情况：上年结余38.8亿元，本年收支结余1.4亿元，年

终结余40.2亿元。

注：2018年自治州本级社保基金预算其他各项收入中包含上

级补助收入和下级上解收入，支出中包含补助下级支出和上解上

级支出。

四、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工作主要措施

（一）构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主动接受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。

做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和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

营金预算的有机衔接，提高我州财政预算的整体性、完备性和透明

度，主动接受人大及社会各界的监督。

（二）强化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。加强改进预算管理和控制，

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，在坚持总体收支平衡原则下，可适当动

用累计结余，更真实准确的反映基金收支情况。

（三）研究探索基金由“自求平衡”到“精算平衡”管理机制。紧

盯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顶层设计政策变化，树立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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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精算管理的理念，在确保基金运行平稳前提下，提高基金中长期

规划管理能力。

五、需要说明的其它问题

（一）全州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为汇总预算。因 2017年社会保

险基金按照统筹层次编制，除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以外，城

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、城镇居民基

本医疗保险为地级统筹，预算在州本级编制，数据与全州数据

一致。

（二）为保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、决算数据口径的一致性，2018

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不再与以往年度一样按照社保基金统筹层次

编制，而是一律编制到县级。2018年自治州本级社会基金预算数

据只反映州本级发生的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的年度计划，不反

映各县市发生的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的年度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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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词 解 释

社会保险: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建立的，旨在保障劳动者因年

老、失业、患病、工伤、生育而减少或丧失劳动收入时，依法从国家

和社会获得经济补偿和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障制度。

社会保险的保障对象：是全体劳动者，资金主要来源是用人单

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缴费，政府给予资助。

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:是保障企业职工、个体工商户、灵活

就业人员等公民，在年老时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权利

的社会保险制度。

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：是按照国家规定建立的，覆盖所有机

关事业单位编制内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。
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:是保障年满16周岁（不含在校学生）、

不符合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城镇非从业居民、农村

居民，在年老时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权利的社会保险

制度。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：是指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

农牧区合作医疗保险合并，统称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。

失业保险：是由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行，保障失业人员失业期

间的基本生活，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制度。

工伤保险：是由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行，保障职工因工作原因

发生伤亡情况的，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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